
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

购买信托产品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公司使用部分暂时

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公

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信托产品投资，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闲置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，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符

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4.2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

金购买信托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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